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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办理临时社会消防技术服务 

机构资质相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规范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，建立公平竞争的消防技术服

务市场秩序，提高消防技术服务质量，依据公安部《社会消防技

术服务管理规定》及相关文件要求，总队即日起开始受理临时社

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申请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临时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申报条件 

（一）临时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一级资质应当具备下

列条件： 

1、企业法人资格，注册资本四百万元以上，场所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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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百平方米以上； 

2、按相关要求配备与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业务范围相适

应的仪器、设备、设施； 

3、临时注册消防工程师十人以上； 

4、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； 

5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二）临时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二级资质应当具备下

列条件： 

1、企业法人资格，注册资本二百万元以上，场所建筑面积

二百平方米以上； 

2、按相关要求配备与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业务范围相适

应的仪器、设备、设施； 

3、临时注册消防工程师六人以上； 

4、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； 

5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三）临时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三级资质应当具备下

列条件： 

1、企业法人资格，注册资本三十万元以上； 

2、维修用房满足维修灭火器品种和数量的要求，且建筑面

积一百平方米以上； 

3、按相关要求配备与灭火器维修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仪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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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、设施； 

4、临时注册消防工程师一人以上，具有灭火器维修技能的

人员五人以上； 

5、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； 

6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   （四）临时消防安全评估机构一级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、取得消防安全评估机构二级资质三年以上，且申请之日

前三年内无违法执业行为记录； 

2、注册资本四百万元以上，场所建筑面积二百平方米以上； 

3、按相关要求配备与消防安全评估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设备、

设施，具备必要的技术支撑条件； 

4、临时注册消防工程师十二人以上； 

5、健全的消防安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； 

6、申请之日前三年内从事过至少十项单体建筑面积三万平

方米以上的工业建筑、民用建筑的消防安全评估活动； 

7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五）临时消防安全评估机构二级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、具备临时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一级资质； 

2、按相关要求配备与消防安全评估业务范围相适应的设备、

设施，具备必要的技术支撑条件； 

3、健全的消防安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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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二、临时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申请材料 

申请单位依法向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申请临时社会消防技

术服务机构资质时，应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申请表； 

（二）营业执照等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； 

（三）法人章程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四）从业人员名录及其身份证、临时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

证书及其社会保险证明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、劳动

合同复印件； 

（五）场所权属证明复印件，主要仪器、设备、设施清单； 

（六）有关质量管理文件； 

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

三、临时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技术服务范围 

（一）临时一级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可以从事各类建

筑消防设施的检测、维修、保养活动；临时二级消防设施维护保

养检测机构可以从事单体建筑面积四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、火灾

危险性为丙类以下的厂房和库房的建筑消防设施的检测、维修、

保养活动；临时三级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可以从事生产企

业授权的灭火器检查、维修、更换灭火药剂及回收等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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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临时一级资质的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可以从事各种类型

的消防安全评估以及咨询活动；临时二级资质的消防安全评估机

构可以从事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以及消防法律法规、消防

技术标准、火灾隐患整改等方面的咨询活动。 

四、材料审查及资质审批有关情况说明 

1、具备临时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人员，需变更原报考单位

的，应提供本人与原报考单位解除合同的相关证明。 

2、省公安消防总队在收到申请后，对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按照公安部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资质许

可相关程序办理核发资质证照。 

联系人：沈永刚   联系电话：0931-8387124 

申报地点：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三楼 311 室（兰州市安宁区

安宁西路 84 号） 

 

附件 1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申请表 

附件 2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设备配备（国家行业标准） 

 

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 

2014 年 11 月 5日 
 
 
 
承办人：沈永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汪娱 


